汤政规〔2026〕3号

汤原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汤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规划方案（2026—2028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驻汤中省市直各有关单位：

《汤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2026—2028年）》已经县政府十八届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汤原县人民政府        

 2026年3月12日       

汤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

（2026—2028年）

为建立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加强我县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全力巩固维护我县烟花爆竹行业良好的安全生产态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3号）、《关于切实加强全市烟花爆竹销售旺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佳应急发〔2025〕30号）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制定《汤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2026—2028年）》。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全面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安全规范、便民利民、竞争有序的原则，切实加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综合分析全县及各乡镇现有零售经营网点分布特点和近年来全县烟花爆竹销售经营情况，结合汤原实际情况，科学合理核发一定数量的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满足群众购买需求，避免因缺乏合法销售渠道，产生非法储存、运输、销售烟花爆竹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并逐步形成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和安全生产要求相适应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络。

二、目标任务

实现烟花爆竹零售店合理布局、专店经营，构建全县烟花爆竹安全、便民的销售网络，建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流通秩序，提升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置的规范性、合理性、安全性。

三、布点规划原则

烟花爆竹零售店布点规划按照“统筹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方便群众”的原则，结合我县烟花爆竹零售店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各乡镇人口密集程度、地域面积、市场需求、便民利民、便于安全管理等因素。具体情况如下：

目前，县城区内有10户烟花爆竹常年零售店。各乡镇、农场共30户，其中香兰镇7户、香兰农场1户、竹帘镇1户、胜利乡1户、汤原农场1户、太平川乡2户、永发乡2户、吉祥乡3户、振兴乡4户、梧桐河农场1户、鹤立镇7户。证照合计总数共40户。

规划决定在现有总数基础上，只减不增、逐步降低，县城区总量控制在8户以内，乡镇、农场总量控制在26户以内，全县总数不超过34户。在总数降至最高限额之前不再受理并颁发新的经营许可证，达到最高限额之后实行退一进一原则，即如果有零售店不再经营并注销许可证后，其他有意经营者可申请经营许可，但具体数量情况按照上述要求执行。

四、许可条件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的申办工作，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坚持一手抓要件审查，一手抓现场审核，从源头上严格把关。

零售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2026—2028年度烟花爆竹零售布点规划；

（二）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住人、设置床铺，严禁有明火，不得使用电热器具；

（三）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且不大于200㎡，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并与学校、医院、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场所保持100m以上的安全距离；

（四）烟花爆竹零售店使用面积不大于100㎡时应配备至少2具5㎏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可设置一个安全出口；使用面积大于100㎡时，应至少配备4具5㎏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顾客进出门宽不应小于1.5m，灭火器分为2个设置点，且放置在便于取放的位置；

（五）要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严禁烟火”“禁止吸烟”“易燃易爆”“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识。制定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应急联系电话信息，并悬挂营业执照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六）烟花爆竹零售店的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七）《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在满足经营条件的前提下，优先考虑无违法违规行为、安全条件好及有烟花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条件相近的，以申请时间的先后次序决定。

五、申请材料
（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1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1份；

（三）零售店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四）零售店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五）零售店周边安全条件说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述材料中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实，收取复印件）

六、办理程序
（一）申请

每个申报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人，需向县应急管理局业务审批股申报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申报时严格按照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申请书要求填写申报信息及提交申报材料。

（二）受理

由县应急管理局审批人员根据申请人申报的先后顺序对申请条件、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预审通过；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说明理由和具体要求，告知申请人办理补件；对符合申请条件和申报信息填写错误的，预审不通过，通知申请人重新申报。

（三）审查

受理后，县应急管理局指派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对受理的烟花爆竹零售场所进行现场核查，严格按照《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要求，对零售场所的基本条件和周边安全条件进行核实查看。对现场核查零售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承办人员应提出核查意见。

（四）决定

经审查，符合许可条件的，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颁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决定；对决定不予颁发的，要说明理由。

该项行政许可为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七、布点规划实施
《汤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2026—2028年）》，在规划期内由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法律法规、政策调整、市大气污染防治、烟花爆竹产生的安全隐患程度及市场需求的布点数等情况适时调整布点数量。

八、工作要求

（一）合法经营，手续齐全。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或者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应当向县应急管理局重新申请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二）严格标准，严肃惩戒。零售经营者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不准走街串巷销售、离店经营、沿街摆卖。各零售店必须做到专人管理、专人销售，不得擅自降低安全条件。各零售店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零售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零售店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对擅自降低安全条件或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店，将依据烟花爆竹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扣或吊销零售店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对于各零售店违反本规定的，将依据烟花爆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三）统购分销，统一配送。全县烟花爆竹零售店必须由批发企业统一配送到零售经营网点，各网点不得自行运输，坚决杜绝无运输资质的车辆运输烟花爆竹。对于各零售店违反本规定的，将依据烟花爆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本规划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若国家、省、市有最新的文件或者解读，按照最新的要求执行。
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12日印发

 
